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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业合并、分立税收优惠承继按照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针对不同的税收优惠对象和范畴进行的相关税务

处理存在一定的差异，实务操作中很容易混淆。本文基于现行相关税收政策并结合案例，分别对一般性税务处理与特殊

性税务处理方式下企业合并和分立后整体税收优惠与项目税收优惠承继相关税务处理进行解析，并针对税收优惠承继实

操提出及时报送税收优惠承继情况说明、留存税收优惠资料备查以及高新技术企业应及时向认定机构报告等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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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税务处理分析

马泽方■

作者简介：马泽方，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

企业合并、分立是企业兼并重组

的重要方式。在此过程中，合并企业、

被合并企业和被分立企业可能都处于

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的阶段。为使

企业正确合理地承继被合并、被分立

企业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国家对企

业合并、分立税收优惠承继相关税务

处理作出明确规定。本文拟基于一般

性税务处理与特殊性税务处理两种方

式，结合案例分别对企业合并和分立

后整体税收优惠承继与项目税收优惠

承继相关税务处理进行分析。

一、企业合并税收优惠承继

的税务处理

（一）一般性税务处理

1. 整体税收优惠。

例 1 ：甲、乙公司为软件企业，都

可享受“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

2023 年甲公司处于第一个减半期，企

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 600 万元 ；乙

公司处于第一个免税期。2024 年年初

甲公司吸收合并乙公司，合并日甲公

司资产公允价值 30 000 万元，乙公司资

产公允价值 10 000 万元。合并后甲公司

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

变，2024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 000 万

元，2025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2 000 万

元，2026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3 000 万

元。本次合并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

解析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若干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59 号，

以下简称 59 号文）第九条规定，一般

性税务处理方式下，在企业吸收合并

中，合并后的存续企业性质及适用税

收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的，可以继

续享受合并前该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

优惠，其优惠金额按存续企业合并前

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亏损计为零）

计算。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

< 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管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0 年

第 4 号，以下简称 4 号公告）第十五条

规定，企业合并或分立，合并各方企

业或分立企业涉及享受企业所得税法

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就企业整体（即全

部生产经营所得）享受的税收优惠过

渡政策尚未期满的，仅就存续企业未

享受完的税收优惠，按照 59 号文第

九条的规定执行 ；注销的被合并或被

分立企业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不再

由存续企业承继 ；合并或分立而新设

的企业不得再承继或重新享受上述优

惠。可见，一般性税务处理方式下，

企业合并前存续企业一方或双方享受

整体税收优惠的，合并后仅由存续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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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享受其自身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

被合并企业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不能

由存续企业承继。存续企业享受税收

优惠的上限为其合并前一年的应纳税

所得额，剩余的不能享受税收优惠。

本案例中，合并前甲、乙公司均

享受软件企业“两免三减半”税收优

惠，该政策属于整体税收优惠，即就企

业全部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享受

税收优惠。本次合并适用一般性税务

处理，因此存续企业甲公司能够继续

享受自身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且上

限为其合并前 2023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600 万元，被合并企业乙公司未享受完

的税收优惠不能由甲公司承继。2024

年甲公司处于第二个减半期，故其应

纳税所得额 =1 000−600×50%=700（万

元），应纳税额=700×25%=175（万元）。

2025 年甲公司处于第三个减半期，能

够享受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上限仍为

2023 年应纳税所得额 600 万元，故其应

纳 税 所 得 额 =2 000− 600×50%=1 700

（ 万 元 ），应 纳 税 额 =1 700×25%=425

（万元）。2026 年甲公司已过“两免三减

半”期，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故其应纳

税额 =3 000×25%=750（万元）。

2. 项目税收优惠。

例 2 ：丙公司享受环境保护项目

“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2023 年

处于第一个减半期。丁公司享受节能

节水项目“三免三减半” 税收优惠政

策，2023 年处于第二个免税期。2024

年年初丙公司吸收合并丁公司，合并

后丙公司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

未发生改变，2024 年实现应纳税所得

额 1 000 万元（环境保护项目 600 万元、

节能节水项目 400 万元）。本次合并适

用一般性税务处理。2025 年丙公司实

现应纳税所得额 2 000 万元（环境保护

项目 1 200 万元、节能节水项目 800 万

元）。2026 年丙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3 000 万元（环境保护项目 2 000 万元、

节能节水项目 1 000 万元）。

解析 ：根据 4 号公告第十五条规

定，合并或分立各方企业按照企业所

得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和税收优惠过

渡政策中就企业有关生产经营项目的

所得享受的税收优惠承继问题，按照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

施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执行。根据

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规定，“依照本

条例第八十七条和第八十八条规定享

受减免税优惠的项目，在减免税期限

内转让的，受让方自受让之日起，可

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规定的减免税优

惠 ；减免税期限届满后转让的，受让

方不得就该项目重复享受减免税优

惠。”即 ：企业合并中，被合并企业把

减免税项目转让给合并企业，合并企

业可在剩余期限内继续享受。可见，

与整体税收优惠不同，对于被合并企

业未享受完的项目税收优惠，存续企

业仍可在剩余期限内享受。

本案例中，合并前，丙公司享受

环境保护项目“三免三减半”税收优

惠，丁公司享受节能节水项目“三免

三减半”税收优惠，两项政策都属于

项目税收优惠，即就企业特定项目的

所得享受优惠。合并后，丁公司未享

受完的节能节水项目税收优惠，丙公

司仍可在剩余期限内享受，丙公司自

身的环境保护项目也可在剩余期限

内享受。2024 年节能节水项目处于第

三个免税期，环境保护项目处于第二

个减半期。故丙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

600×50%=300（ 万 元 ），应 纳 税 额 =

300×25%=75（万元）。2025 年环境保

护项目处于第三个减半期，应纳税所

得额 =1 200×50%=600（万元）；节能

节水项目处于第一个减半期，应纳税

所得额 =800×50%=400（万元）。故丙

公 司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600+400=1 000

（万元），应纳税额 =1 000×25%=250

（万元）。2026 年环境保护项目已过“三

免三减半”期，不再享受税收优惠，应

纳税所得额为 2 000 万元 ；节能节水项

目处于第二个减半期，应纳税所得额

=1 000×50%=500（万元）。故丙公司应

纳税所得额 =2 000+500=2 500（万元），

应纳税额 =2 500×25%=625（万元）。

（二）特殊性税务处理

1. 整体税收优惠。沿用例 1 基本

情况，改为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解析 ：4 号公告第二十八条规定，

根据 59 号文第六条第（四）项第 2 目

规定，被合并企业合并前的相关所得

税事项由合并企业承继，以及根据 59

号文第六条第（五）项第 2 目规定，企

业分立，已分立资产相应的所得税事

项由分立企业承继，这些事项包括尚

未确认的资产损失、分期确认收入的

处理以及尚未享受期满的税收优惠政

策承继处理问题等。其中，对税收优

惠政策承继处理问题，凡属于依照企

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中就企业

整体（即全部生产经营所得）享受税

收优惠过渡政策的，合并或分立后的

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条件未发生

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合并前各企业

或分立前被分立企业剩余期限的税收

优惠。合并前各企业剩余的税收优惠

年限不一致的，合并后企业每年度的

应纳税所得额，应统一按合并日各合

并前企业资产占合并后企业总资产的

比例进行划分，再分别按相应的剩余

优惠计算应纳税额。可见，与一般性

税务处理明显不同的是，被合并企业

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仍可以由存续企

业部分承继。合并前各企业剩余的税

收优惠年限不一致，按照各合并前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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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产占合并后企业总资产的比例进

行划分。

本案例中，合并前甲、乙公司均

享受软件企业“两免三减半”税收优

惠政策，且本次合并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根据上述规定，乙公司未享

受完的税收优惠可以由甲公司承继。

甲、乙公司合并前各自资产占合并后

的甲公司总资产的比例分别为甲公

司 75%[30 000/（30 000+10 000）]、乙 公

司 25%[10 000/（30 000+10 000）]。2024

年甲公司承继自身税收优惠的应纳

税 所 得 额 =1 000×75%=750（ 万 元 ），

承继乙公司税收优惠的应纳税所得

额 =1 000×25%=250（ 万 元 ）。甲 公

司处于第二个减半期，乙公司处于

第二个免税期。故甲公司应纳税所

得 额 =750×50%=375（ 万 元 ），应 纳

税 额 =375×25%=93.75（ 万 元 ）。2025

年甲公司处于第三个减半期，乙公

司处于第一个减半期，且甲、乙公司

比例不变，故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

2 000×50%=1 000（万元），应纳税额 =

1 000×25%=250（ 万 元 ）。2026 年 甲 公

司 已 过“ 两 免 三 减 半 ”税 收 优 惠 期

限，乙公司处于第二个减半期，仍可

按比例享受税收优惠，且甲、乙公司

比例不变。故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

3 000×75%+（3 000×25%）×50%=

2 625（万元），应纳税额 =2 625×25%=

656.25（万元）。

2. 项目税收优惠。根据 4 号公告

第十五条规定，合并前各企业或分立

前被分立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税

收优惠规定以及税收优惠过渡政策中

就有关生产经营项目所得享受的税收

优惠承继处理问题，按照实施条例第

八十九条规定执行。因此，与一般性

税务处理一致，特殊性税务处理方式

下，对于被合并企业未享受完的项目

税收优惠，存续企业仍可以在剩余期

限内享受。

二、企业分立税收优惠承继

的税务处理

（一）一般性税务处理

1. 整体税收优惠。

例 3 ：甲公司为软件企业，享受

“两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2023 年

处于第一个减半期，企业所得税应纳

税所得额为 600 万元，年末资产公允

价值为 40 000 万元。2024 年年初甲公

司分立为甲公司和乙公司，分立日甲

公司资产公允价值为 30 000 万元，分

立后甲公司和乙公司性质及适用税收

优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本次分立适

用一般性税务处理。2024 年甲公司实

现应纳税所得额 1 000 万元，乙公司

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800 万元。2025 年，

甲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2 000 万元，

乙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 000 万元。

2026 年，甲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3 000 万元，乙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 200 万元。

解析 ：根据 59 号文第九条规定 ：

在企业存续分立中，分立后的存续企

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未发

生改变的，可以继续享受分立前该企

业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其优惠金额

按该企业分立前一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亏损计为零）乘以分立后存续企业资

产占分立前该企业全部资产的比例计

算。同时根据上述 4 号公告第十五条

相关规定，分立后新设企业不能重新

享受上述税收优惠。

本 案 例 中，甲 公 司 分 立 为 甲 公

司和乙公司，本次分立适用一般性税

务处理，存续企业甲公司可继续享受

未享受完的税收优惠，按照分立前

2023 年的应纳税所得额 600 万元乘以

分立后甲公司资产占分立前甲公司

全部资产的比例计算。新设企业乙公

司不能承继甲公司剩余期限的税收

优惠。2024 年甲公司处于第二个减半

期，甲公司享受优惠的比例 =30 000/

40 000×100%=75%，甲公司享受优惠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600×75%=450（万

元），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1 000−

450×50%=775（ 万 元 ），应 纳 税 额 =

775×25%=193.75（万元），乙公司应纳

税额=800×25%=200（万元）。2025年甲

公司处于第三个减半期，故甲公司享受

优 惠 的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为 600×75%=

450（万元），甲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

2 000−450×50%=1 775（万元），应纳税

额 =1 775×25%=443.75（万元），乙公

司应纳税额 =1 000×25%=250（万元）。

2026 年甲公司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故

甲 公 司 应 纳 税 额 =3 000×25%=750

（ 万 元 ），乙 公 司 应 纳 税 额 =1 200×

25%=300（万元）。

2. 项目税收优惠。

例 4 ：丙公司享受环境保护项目

“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政策，2023

年处于第一个减半期。2024 年年初丙

公司分立为丙公司和丁公司，分立后

丙公司和丁公司性质及适用税收优

惠的条件未发生改变，2024 年丙公司

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 000 万元（全部

为环境保护项目所得），丁公司实现

应纳税所得额 800 万元（全部为环境

保护项目所得）。本次合并适用一般

性税务处理。2025 年丙公司实现应纳

税所得额 2 000 万元（全部为环境保

护项目所得），丁公司实现应纳税所

得额 1 000 万元（全部为环境保护项目

所得）。2026 年丙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

额 3 000 万元（全部为环境保护项目所

得），丁公司实现应纳税所得额 1 200

万元（全部为环境保护项目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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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根据 4 号公告第十五条规

定，合并前各企业或分立前被分立企

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规定

以及税收优惠过渡政策中就有关生产

经营项目所得享受的税收优惠承继处

理问题，按照实施条例第八十九条规

定执行。即 ：分立前被分立企业有未

享受完的项目税收优惠，分立后各分

立企业优惠条件未发生变化的，仍可

以在剩余期限内享受税收优惠。

本案例中，分立前，丙公司享受

环境保护项目“三免三减半”税收优

惠。分立后，2024 年存续企业丙公司

可以继续享受未享受完的项目税收优

惠，且处于第二个减半期 ；新设企业

丁公司因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

件未发生改变也可承继享受丙公司未

享受完的项目税收优惠，且同样处于

第二个减半期。故丙公司应纳税所得

额 =1 000×50%=500（万元），应纳税

额 =500×25%=125（万元），丁公司应

纳税所得额 =800×50%=400（万元），

应 纳 税 额 =400×25%=100（ 万 元 ）。

2025 年 丙、丁 公 司 仍 可 继 续 享 受 剩

余期限的项目税收优惠，且处于第三

个减半期，故丙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

2 000×50%=1 000（万元），应纳税额 =

1 000×25%=250（万元），丁公司应纳

税所得额 =1 000×50%=500（万元），

应 纳 税 额 =500×25%=125（ 万 元 ）。

2026 年丙、丁公司均已过税收优惠期，

不再享受项目税收优惠，故丙公司应

纳税额 =3 000×25%=750（万元），丁公

司应纳税额 =1 200×25%=300（万元）。

（二）特殊性税务处理

1. 整体税收优惠。沿用例 3 基本

情况，改为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解析 ：根据上述4号公告第二十八

条规定，分立后各企业性质及适用税

收优惠条件未发生改变的，都可以继

续享受分立前被分立企业剩余期限的

税收优惠。本案例中，甲公司分立为甲

公司和乙公司，本次分立适用特殊性

税务处理，存续企业甲公司和新设企

业乙公司都可以继续享受甲公司剩余

期限的税收优惠。2024 年，甲、乙公司

均处于第二个减半期。故甲公司应纳

税所得额 =1 000×50%=500（ 万 元 ），

应纳税额 =500×25%=125（万元）；乙

公 司 应 纳 税 所 得 额 =800×50%=400

（万元），应纳税额 =400×25%=100（万

元）。2025 年甲、乙公司仍都可继续享

受甲公司剩余期限的税收优惠，且均

处于第三个减半期。故甲公司应纳税

所得额 =2 000×50%=1 000（万元），应

纳税额 =1 000×25%=250（万元）；乙

公司应纳税所得额 =1 000×50%=500

（万元），应纳税额 =500×25%=125（万

元）。2026 年甲、乙公司均已过税收优

惠期，不再享受税收优惠。故甲公司应

纳税额 =3 000×25%=750（万元），乙公

司应纳税额 =1 200×25%=300（万元）。

2. 项目税收优惠。与一般性税务

处理一致，合并后各企业优惠条件未

发生变化的，仍可在剩余期限内享受

被分立企业未享受完的项目税收优惠。

三、实操中的相关注意事项

（一）及时报送税收优惠承继情况

说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重

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征收管理若干问

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

年第 48 号）规定，企业重组业务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重组各方应在该

重组业务完成当年，办理企业所得税

年度申报时，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

关报送《企业重组所得税特殊性税务

处理报告表及附表》和申报资料。在

申报资料中，合并企业需要报送合并

企业承继被合并企业相关所得税事

项（包括尚未确认的资产损失、分期

确认收入和尚未享受期满的税收优

惠政策等）情况说明 ；各分立企业需

要报送分立企业承继被分立企业所

分立资产相关所得税事项（包括尚未

确认的资产损失、分期确认收入和尚

未享受期满的税收优惠政策等）情况

说明。

（二）留存税收优惠资料备查

企业合并、分立税收优惠承继都

强调企业性质及适用税收优惠的条件

未发生改变。由于税收优惠不用审批

或备案，为避免产生税务风险，企业

应及时自查税收优惠条件是否发生变

化，同时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

布修订后的 <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

项办理办法 >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 2018 年第 23 号）有关规定留存好

相关税收优惠资料备查。

（三）高新技术企业应及时向认定

机构报告

根据《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

法》相关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发生合

并、分立，应在三个月内向认定机构

报告。经认定机构审核符合条件的，

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变，可以继续

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不符合

认定条件的，自更名或条件变化年度

起取消其高新技术企业资格，不再享

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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